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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专业工程施工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

（2025 年修订版）

1 总 则

1.1 为提高民航专业工程施工重大安全隐患排查和治

理效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

全生产管理条例》《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用于指导民航专业工程参建单位、民航行

政机关和民航质量监督机构判定重大安全隐患。

1.3 本标准中施工重大安全隐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中重大事故隐患内涵一致。

当存在本标准第三章描述条款情形之一时，应判定为重

大安全隐患；为遏制民航专业工程较大事故、全力压减一般

事故，当存在本标准附录描述条款情形之一时，应判定为需

重点关注的一般安全隐患。

1.4 施工现场除不得违反本标准所述条款之外，尚应

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规定。民航专业工程施工中涉及民

用爆破、消防（火灾）、危险化学品、有毒有害物质、燃气

等方面的重大安全隐患判定，适用其规定。

2 术 语

2.1 重大安全隐患

危害程度和整改难度较大，可能导致重大及以上生产安

全事故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安全隐患。

2.2 需重点关注的一般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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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纳入重大安全隐患管理，但可能导致较大生产安全事

故，需引起重视并进行重点管理的安全隐患。

2.3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

指民航专业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作业人

员群死群伤、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工

程。

2.4 特种作业人员

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岗位类别的统称，是指容易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周围设施的安全有重大危

害的工种。

2.5 有限空间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是指作业人员进入有限空间实施的作业

活动。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部分封闭，进出口较为狭窄，未

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

易燃易爆物质积聚或氧含量不足的空间。

2.6 动火作业

指电焊、气焊、气割作业及使用喷灯、打磨、砂轮、电

钻等可能产生火焰、火花和炽热表面的临时性施工作业。

2.7 高大模板

指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混凝土构件模板支撑高度超过 8m，

或搭设跨度超过 18m，或施工总荷载大于 15kN/m
2
，或集中线

荷载大于 20kN/m 的模板工程。

2.8 脚手架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可靠连接而组成，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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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荷载，具有安全防护功能，为建筑施工提供作业条件的

结构架体，包括作业脚手架和支撑脚手架。

2.9 起重吊装

使用起重设备将建筑结构构件、器具、材料、设备提升

或移动至设计指定位置和标高，并按要求安装固定的施工过

程。

3 重大安全隐患

3.1 管理类

3.1.1 无项目审批、无工程设计、未办理质量安全监

督手续开展工程施工。

3.1.2 任意压缩合理工期。

3.1.3 建设单位未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

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3.1.4 施工单位无资质证书、超资质承揽工程或将工

程转包、违法分包。

3.1.5 施工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施

工活动。

3.1.6 施工单位未建立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或未如

实记录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3.1.7 施工单位未按规定要求足额配备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或其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

3.1.8 施工单位未将劳务分包单位和外委单位纳入安

全管理体系，未对其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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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施工、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无执业资格或未在

岗履职。

3.1.10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未经编制

或审核；未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

的工程”进行专项施工方案论证；未按照审批后的专项施工

方案组织施工。

3.1.11 对于按规定需要验收的危险性较大的工程，未

验收或验收不合格即进入下一道工序或投入使用。

3.1.12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有效特种作业人员操作

资格证书上岗作业；特种设备未按规定取得使用登记证书或

未经验收合格即投入使用。

3.1.13 使用明令禁止的淘汰工艺、设备和材料。

3.1.14 其他严重违反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及强制性标准的行为，且存在危害程度较大、可能导

致群死群伤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现实危险。

3.2 高大模板及支撑体系

3.2.1 所使用的材料和构配件，未提供产品合格证及

质量检验报告或未验收合格、进场复验不合格投入使用。

3.2.2 高大模板支架的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

要求。

3.2.3 高大模板支架承受的施工荷载超过设计值。

3.2.4 高大模板支架未按要求预压。

3.2.5 高大模板内钢筋等材料集中堆放或混凝土浇筑

顺序、分层浇筑厚度未按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实施，局部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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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设计值；高大模板固定措施不符合专项施工方案要求。

3.2.6 钢筋绑扎未设置可靠的临时支撑或提前拆除临

时支撑。

3.2.7 模板拆除时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要求或拆模时

间、拆除顺序未按施工专项方案要求进行。

3.3 脚手架工程

3.3.1 脚手架工程的基础承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

求。

3.3.2 脚手架连墙件、剪刀撑、斜撑设置的位置、数

量偏差较大或整层缺失；杆件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

3.4 起重机械、吊装工程

3.4.1 门式或桥式起重机的重量限制器、行程开关和

尾端止挡等安全附件失效；起重作业行走时，发现偏移未及

时停止作业或多台起重机同时作业未安装防碰撞设施；停止

使用后，未有效使用夹轨器或抗风缆等固定装置。

3.4.2 塔式起重机独立起升高度、附着间距和最高附

着装置以上的最大悬高及垂直度不符合规范要求；顶升限

位、行程开关、尾端止挡等安全附件失效；多台交叉作业时

安全距离不足，防碰撞措施不到位或无专人指挥。

3.4.3 流动式起重机（汽车、履带起重机）的基础承

载力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求；安全装置不齐全、失效或被违

规拆除、破坏；安装、拆卸、顶升加节以及附着前，未对结

构件、顶升机构和附着装置以及高强度螺栓、销轴、定位板

等连接件及安全装置进行检查；多台抬吊同一构件时，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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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起重机性能差异较大且缺少相应措施。

3.4.4 施工升降机附着间距和最高附着点以上的最大

悬高及垂直度不符合规范要求；防坠安全器超过定期检验有

效期，标准节连接螺栓缺失或失效。

3.4.5 高空作业车未设置高限位器；未完全伸出其支

撑系统（支腿）作业、超载作业或移动、升降时作业。

3.5 土石方工程

3.5.1 开挖方法、支护方式、降排水措施未按设计和

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未按规范或设计要求采取监测措施，或

监测结果超过控制值时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3.5.2 边坡、基坑土方严重超挖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3.5.3 开挖既有边坡坡脚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3.5.4 基坑侧壁出现大量漏水、流土，底部出现管涌

或突涌，周边道路出现裂缝、鼓包、塌陷，毗邻建构筑物和

地下管线等出现危险征兆且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

3.5.5 坡顶堆土堆料、停放机具重量超限；基坑周边

2m 范围内堆载，停放大型机械、设备。

3.6 有限空间作业

3.6.1 未建立、实施有限空间作业审批制度，未对施

工人员进行专项安全教育培训。

3.6.2 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有监护”

原则，未配备必要的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及应急救援设施设

备，无应急撤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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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未对施工现场有限空间有效辨识，未设置明显

的警戒区及警示标志，有限空间作业负责人及监护人员未履

行安全职责。

3.7 动火作业

3.7.1 未建立、实施动火作业审批制度，擅自降低动

火作业审批等级和安全管理标准。

3.7.2 动火作业前，未对作业现场的可燃物进行清理，

或未对无法移走的可燃物采取不燃材料覆盖、隔离等有效防

火措施。

3.7.3 未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未设置动火监护人进

行现场监护。

3.8 暗挖施工

3.8.1 未按规范、施工专项方案要求选择开挖、支护

方法；未按规定开展监控量测、地质超前预报，或监测数据

超过设计控制值时未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3.8.2 作业面带水施工时未采取相关措施，或在地下

水控制措施失效时继续施工。

3.8.3 施工时出现涌水、涌砂、局部坍塌，支护结构

扭曲变形或出现裂缝，且有不断增大趋势，未及时采取措施。

3.9 施工临时用电

3.9.1 施工现场或施工机械设备与高压线路之间的安

全距离不足且未采取有效保护措施。

3.9.2 特殊作业环境（通风不畅、高温、有导电灰尘、

相对湿度长期超过 75%、航油储罐等不利作业环境）照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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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使用安全电压、特种灯具。

3.10 施工驻地及场站建设

3.10.1 施工驻地及场站未经灾害风险评估且无有效

防护措施情况下，设置在地质灾害、水文灾害影响区域。

3.10.2 施工驻地及场站与集中爆破区、危化品库、高

压线等安全距离不足，或设置在起重机等大型设备作业半径

及倾覆影响范围内。

3.10.3 弃土场堆置高度2倍范围内设置人员密集场所

且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或弃土场与施工驻地、场站、

便道等安全距离不足。

3.10.4 场区内使用非载运设备吊运人员或载运设备

严重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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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需重点关注的一般安全隐患

1 管理类

1 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

2 未制定安全作业规定、规程或未按照已制定的规定、

规程开展作业。

2 施工临时用电

1 配电系统未采用三级配电分级漏电保护系统，未采

用 TN-S 系统，配电箱与开关箱漏电保护器参数不匹配，未

对配电系统接地电阻定期检测。

2 配电系统或电气设备调试、试运行、检修时，未按

操作规程和程序进行，未统一指挥、专人监护。

3 自备发电机组电源未与其他电源互相闭锁，并联运

行。

4 保护导体（PE）上装设开关或熔断器。

5 利用输送可燃液体、可燃气体或爆炸性气体的金属

管道作为电气设备的接地保护导体（PE）。

6 利用额定电压220V的临时照明灯具作为使用行灯使

用。

7 行灯变压器带入金属容器或金属管道内使用。

3 混凝土施工

1 混凝土输送泵管安装时附着在塔式起重机、施工升

降机、支架、脚手架、爬梯上。

2 混凝土浇筑施工过程中模板、支架和钢筋骨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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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变形不满足设计要求。

3 混凝土未达到设计要求强度的情况下进行土方回

填。

4 施工便道

1 施工便道承载力不足，未能保证施工车辆和设备行

驶安全。

2 施工便道在急弯、陡坡、连续转弯等危险路段未设

置警示标志和防护设施。

3 陡坡地带施工便道未采取降坡或修绕行路等措施。

4 施工便道与既有道路平面交叉处未设置道口警示标

志。


